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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镇某社区的刘先生，儿子

正值高考备考关键时期，而楼上的

凌先生老俩口，近期因特殊情况，年

幼的小外孙也到家里居住，小孩玩

耍时产生的噪音影响了楼下高考生

的学习，并产生了焦虑情绪。刘先

生曾多次与凌先生沟通，但问题未

能得到有效解决，双方矛盾逐渐升

级，关系变得紧张。无奈之下，刘先

生向社区解纷工作站求助。

耐心倾听明事实“真相”

接到解纷需求后，调解员首先

请双方当事人依次陈述事件经过。

刘先生称楼上近期长时间产生噪

音 ，严 重 影 响 了 儿 子 的 学 习 和 生

活 ，经 多 次 沟 通 问 题 始 终 没 有 解

决，导致双方关系日益紧张，矛盾

逐步升级。

凌先生解释，自己家中平常只

有他与妻子二人居住，白天妻子上

班，家中只有他一人，基本不会产生

太大噪音，家中并无常住儿童，只是

偶尔会有 2 岁半的小外孙来访。他

认为幼儿玩耍时确实会有些声响，

但爱玩是孩子的天性，他很难完全

限制孩子的活动。

刘先生对此解释表示不满，指出

近期凌先生家的小孩几乎是常住状

态，噪音持续不断且音量较大。他特

别强调了自己儿子即将参加高考的

特殊情况，担心持续的噪音干扰会影

响儿子的学习效率和高考成绩。

凌先生则解释了近期小外孙

长住的特殊原因——女婿生病，导

致女儿和外甥暂住在他家约一周

时间。他表示这种情况很快就会

结束，并反驳了产生“很大噪音”的

说法。

情理结合破矛盾“困局”

在双方当事人情绪逐渐激动、

陈述向指责转变之际，调解员及时

介入，呼吁双方保持冷静，强调今

天聚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协商解

决问题而非相互指责，并提出邻里

之间应当互相体谅、和睦相处的基

本原则。

为找准矛盾的关键点和破局的

着力点，调解员向刘先生询问了此

次调解最核心的诉求。刘先生表

示，他最希望楼上能尽量保持安静，

为儿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复习环境，

顺利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

随后，调解员先向凌先生解释

了高考对一个学生人生的重要意

义，需要特别理解刘先生及其家庭

的心情和诉求，并提出了一个折中

方案：建议凌先生在接下来的一个

月时间里，特别要注意控制噪音，如

小外孙来时，可尝试将孩子的活动

区域安排在客厅而非直接位于刘先

生儿子卧室上方的房间，以减轻对

楼下学生的影响。

在调解员的耐心解释和引导

下，凌先生表现出了理解和合作的

态度。他承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会尽量减少噪音，让小外孙尽可能

减少来家次数，用实际行动支持楼

下学生的高考备考。

互谅互让解邻里“心结”

调解员对双方达成的共识进行

总结、确认，强调在特殊时期、特殊

情况下，双方更应换位思考，持续保

持良好的邻里关系。这起邻里噪音

纠纷的成功调解，不仅解决了具体

问题，更体现了智慧的法治理念和

正确的价值导向。从法律层面看，

此案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关于相邻关系和权利行使的重要

规定，处理邻里关系应遵循“团结互

助、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规

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

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

诺。”第八条强调：“民事主体从事民

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

序良俗。”说明在行使自身权利时，

应当合理考虑他人的合法权益和特

殊需求。

在本案中，凌先生一家有权在

自己家中正常生活，包括偶尔让小

外孙在家中居住；同样，刘先生家

里的高三学生也有权在相对安静

的环境中学习备考。当双方权利

存在冲突时，需要在法律框架内寻

求平衡点。调解员通过引导双方

互相理解、共同让步，既维护了双

方合理范围内的权利，也守护了邻

里和谐的美好氛围。“小事不出社

区，矛盾不上交”的纠纷解决机制，

提高了社会治理效能，维护了社区

和谐。

（资料来源：上海市普陀区司法

局）

当 2岁萌娃遇上高考冲刺

普陀长征调解员为高考生“撑腰”降噪

当下，在异常激烈的餐饮竞争

中，不少网红餐厅凭借独具匠心的

装潢设计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独特

的装潢风格在带来客流的同时，也

带来了被模仿抄袭的烦恼。

近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模仿他人餐厅装潢引发的不正

当竞争纠纷案。

案情简介>>>

某树餐厅系一个连锁餐饮品

牌， 2020 年起即使用统一设计风

格的装潢经营，已在上海、深圳、

北京等国内主要省市开设 20 余家

门店。

该品牌餐厅的装潢颇具特色，

落地玻璃幕墙组成的门面，白色的

云幔、墙体、收银台、绿化隔离带、灯

具、地砖等以白色为主的装潢元素，

搭配环绕并隔断座位的绿植、淡色

系的圆形、方形卡座等，整体呈现云

端森林、云中绿植点缀的装潢风格，

构成独特的营业形象。

2023年 6月，某树餐厅的经营者

发现膳某公司经营的申某餐厅，在

装饰装修、营业用具式样、营业人员

服饰等整体营业形象上与某树餐厅

高度近似。

某树餐厅经营者认为，其品牌

餐厅的装潢经精心设计、长期使用、

广泛宣传，已具备较高知名度。膳

某公司作为同业经营者，其行为足

以使消费者产生混淆，误认为申某

餐厅与某树餐厅存在特定联系，构

成不正当竞争，应承担停止不正当

竞争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

理费用的法律责任。

膳某公司辩称，某树餐厅装潢

知名度低，且不具有可以识别服务

来源的显著特征，部分装潢元素为

同类餐厅普遍装潢元素，消费者亦

不会对涉案申某餐厅装潢的来源产

生混淆和误认，故不同意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人民法院裁判>>>

普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

树餐厅的装潢形成了显著的整体形

象，经过广泛宣传推广，具有一定的

市场影响力和知名度，起到了识别服

务来源的作用，依法应受保护。膳某

公司作为同样经营餐饮业务的企业，

未合理避让有一定影响的同业装潢，

存在主观过错，构成不正当竞争。

最终，人民法院判决膳某公司

停止被诉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经

济损失及为维权合理费用。案件上

诉后，二审法院于今年 3 月判决维持

原判。

法官说法>>>

营业场所的装潢与商标等其他

知识产权权利的共通点在于，它们

都属于企业形象的一部分，能够在

长期的经营和宣传中与企业及其提

供的产品或服务形成对应关系。独

具风格的装潢，对于帮助企业建立

商誉、争夺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资料来源：上海普陀法院）

网红餐厅遭遇 “撞脸”烦恼，装潢相似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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